
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作为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2017 年修订）及公

司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并听取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的相关意见的基础上，本着实事求是

的态度，对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专项说明： 

一、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大股东

及其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二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与余额为 15,000 万元

人民币，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.9%，皆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湛

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具体如下： 

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

担保是否已

经履行完毕 

备    注 

本公司 

湛江冠豪纸业

有限公司 

8,000 万元 2014-7-1 2017-12-31 是 

 本公司 

湛江冠豪纸业

有限公司 

11,000 万元 2017-3-1 2018-2-28 否 

本公司 

湛江冠豪纸业

有限公司 

4,000 万元 2017-10-18 2018-12-31 否 

三、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，

亦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

独立意见：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

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及相关法规

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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